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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院環保署於民國 78 年 5 月已公告石綿為列管毒性化學物質，並同步禁止使用於新換裝之

自來水管；另於 86 年 2 月公告禁用青石綿及褐石綿，以及於 101 年訂出全面禁用石綿期程。

至國內建材使用石綿情形，內政部於 92 年已將「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有關防火安

全規定條文中，列舉石綿製品之規定刪除，並於 93 年起認可防火材料時，加強查核是否含有

石綿成分。目前，除屋頂用之石綿瓦及 95 年以前施工與裝潢之辦公室天花板、輕隔間牆，如

係使用纖維水泥板或矽酸鈣板，尚有可能含有石綿外，其他建材幾不可能含有石綿成分，故

國內建築界從 95 年起，幾已完全不使用含石綿之建築材料。 

（二十一）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就應積極研議防治政策，全面阻絕毒品

在偏鄉地區氾濫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6320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9-396） 

楊委員瓊瓔針對全台偏鄉地區毒品氾濫問題嚴重，主政單位應積極研議防治政策，全面阻絕

毒品問題在偏鄉地區氾濫所提質詢，經交據法務部查復如下： 

一、毒品防制議題牽涉廣泛，毒品問題因地區不同而具差異性，為鼓勵各地方政府因應轄內毒品問

題發展在地化防制策略及方案，自 105 年度起，各地方政府除了要達成中央政府訂定的工作

項目及指標以外，中央也授權地方政府自訂部分指標。讓各地方政府針對轄內或是鄰近轄區

的毒品情勢進行分析，並依照分析出來的毒品問題、特性、趨勢、相關資源等，以發展合適

的毒品防制策略及防制措施。 

二、依據 104 年 1 月 21 日第 16 次行政院毒品防制會報主席裁示，應整合政府各機關現有的資料，

進行毒品防制的「大數據」的細緻分析，作為未來擬定毒品防制政策的參考。其後經多次會

議研商，各相關部會目前皆已將現有建置之毒品及藥物濫用相關資料匯入衛生福利部大數據

資料庫，預計未來藉由該資料庫可分析並完整呈現國內毒品及藥物濫用施用人口及其特徵，

更深入瞭解掌握毒品防制成因，藉以助益毒品防制業務之推動。 

（二十二）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就近年統計受虐兒少中 6 歲以下兒童所

占比例逐年提升，主政單位應速研議防治措施問題所提質詢之

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6320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9-398） 

楊委員就近年統計受虐兒少中 6 歲以下兒童所占比例逐年提升，主政單位應速研議防治措施

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 

一、按本部統計數據顯示，去（103）年受虐兒少人數為 1 萬 1,589 人，相較於 101 年 1 萬 9,174

人、102 年 1 萬 6,322 人，已有下降趨勢，然 6 歲以下兒童所占比率卻有提升，以 103 年為例

，6 歲以下兒童受虐人數計有 2,626 人，佔整體受虐待兒少人數 22.6%，究其受虐主要風險因


